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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浙江省城镇居民医疗保障

省级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劳动（人事劳动）保障局（宁波不发）：

    为加强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管理，积极稳妥推进我省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工作，特制定《浙江省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浙江省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     年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申报书

                     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1：

浙江省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

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浙政发〔2006〕45号），为规范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制定本办法。

1、 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来源

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是省财政预算安排用于全省城镇居民(不包括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下同)医疗保障的专项补助资金。

二、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使用范围

根据“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激励作用”的原则，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按统筹地区（不含宁波）实际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的城镇居民人数给予补助。

三、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补助标准

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采取按地区分类分档补助的办法。从2007年起，省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海岛及其他财政实行“两保两挂”地区的实际参保城镇居民，给予每人每年40元的补助；对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浙委办〔2002〕40号）确定的经济强县（市）及非“两保两挂”市的实际参保城镇居民，给予每人每年12元的补助；对其他县（市）的实际参保城镇居民，给予每人每年20元的补助。

四、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申拨程序

（一）补助资金申请

各市、县（市、区）财政、劳动保障部门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的申请部门，申请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需报送以下资料：

1．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申报书（见附件2）；

2．各市、县（市、区）城镇居民参保缴费入账证明材料；

3．各市、县（市、区）当地财政补助资金到位证明材料，主要包括预算指标通知单、拨款单、银行对账单等复印件；

4．其他相关材料。

各级财政、劳动保障部门于每年4月底前附上述相关材料向省财政厅、省劳动保障厅联合提出申请。第一次申报时还须报送当地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实施正式文件。

（二）补助资金拨付

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分上、下半年两次下拨，其中，上半年按本年度的50%预拨，下半年按各统筹地区制度实施开展和督查考核情况核拨。上半年补助资金于5月底前预拨，下半年补助资金于年内尽早核拨，并于下一年预拨补助资金时按上年实际参保人数进行清算调整。

各级财政部门应按规定落实地方补助资金，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中专账核算管理。在收到省财政厅相关经费文件后，应及时将补助资金拨付到“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
    五、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

各级财政、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的管理，定期组织检查考核，并接受审计部门审计和社会监督。

（一）对违反规定使用、骗取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的行为，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查处。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除责令立即纠正外，省财政厅会同省劳动保障厅将酌情采取暂停或终止拨款、收回补助资金等措施。

1．虚报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障人数，套取补助资金的；

2．地方财政补助资金未按规定及时足额到位的；

3．将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移作他用的；

4．未能按时准确上报有关报表及资料的；

5．其他违反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规定的。

（二）实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制度

省财政厅、省劳动保障厅将适时组织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情况作为今后年度安排补助资金的重要依据。各级财政、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对本地区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省级补助资金的管理和绩效评价。

六、本办法自2007年3月1日起实施。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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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医疗补助资金申报书（三稿）.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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